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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 2021年 1-7 月安全生产形势

7 月，全市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（以下简称“事故”）

7 起、死亡 7 人，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3 起、下降 30%，死亡

人数减少 4 人、下降 36.36%。事故主要集中在商贸制造业和

建筑业，其中：商贸制造业发生事故 4 起、死亡 4 人，同比

事故起数增长 2 起、上升 100%，死亡人数增加 1 人、上升

33.3%；建筑行业发生 2 起事故、死亡 2 人（与去年同期持

平）。道路运输业发生事故 1 起、死亡 1 人，同比起数减少

2 起、死亡人数减少 2 人。

一、1—7月行业领域事故分布情况及特点

1－7 月，全市累计发生各类事故 52 起、死亡 58 人，同

比事故起数减少 27 起、下降 34.18%，死亡人数减少 9 人、

下降 13.43%。其中，发生较大事故 1 起、死亡 5 人，受伤

1 人，去年同期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。

（一）道路运输行业：发生事故 22 起、死亡 28 人，同

比事故起数减少 21 起、下降 48.8%，死亡人数同比减少 1

人、下降 3.4%。

（二）建筑业：发生事故 12起、死亡 12 人，同比事故

起数减少 3 起、下降 20%，死亡人数减少 4 人、下降 25%。

其中：铁路、公路建设项目发生事故 5 起，死亡 5 人，同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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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起数减少 4 起、下降 44.4%，死亡人数减少 5 人、下降

50%；房屋建筑项目施工发生事故 3 起、死亡 3 人，同比事

故起数增加 1 起、上升 50%，死亡人数增加 1 人、上升 50%；

其他行业发生事故 4 起，死亡 4 人，死亡人数与去年持平。

（三）商贸制造业：发生事故 10起、死亡 10 人，同比

事故起数增加 1 起，上升 11.1%，死亡人数与去年持平。其

中：冶金、轻工、建材等工贸行业共发生事故 7 起，死亡 7

人，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2 起、下降 22.2%，死亡人数减少 2

人、下降 22.2%；化工行业新增事故 1 起，死亡 1 人（去年

同期未发生事故）；其他行业发生事故 2 起，死亡 2 人，同

比增加 1 人，上升 100%。

（四）采矿业：发生事故 3 起、死亡 3 人，同比事故起

数增加 2 起、上升 200%，死亡人数增加 2 人、上升 200%。

（五）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领域：发生事故 2 起、

死亡 2 人。

（六）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它服务领域：发生 1 起事故，

造成 1 人死亡。

（七）教育领域：发生 1 起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

二、1—7月各县（市、区）事故情况

7 月份，全市有 4 个县（市、区）发生事故：红塔区发

生事故 4 起，死亡 4 人，江川区、澄江市、易门县 3 个县（市、

区）各发生事故 1 起，各死亡 1 人。其余 5 个县未发生事故。

1-7月，全市事故分布呈现出“三升六降”的态势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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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升”：通海县共发生事故 6 起，死亡 6 人，事故起

数同比增加 1 起，上升 20%，死亡人数同比增加 1 人、上升

20%；华宁县共发生事故 6 起，死亡 11人，事故起数同比增

加 4 起，上升 200%，死亡人数同比增加 9 人、上升 450%；

易门县共发生事故 6 起，死亡 6 人，事故起数同比增加 1 起，

上升 20%，死亡人数同比增加 1 人、上升 20%。

“六降”：红塔区共发生事故 15起，死亡 15 人，事故

起数同比减少 2 起，下降 11.76%，死亡人数同比减少 2 人、

下降 11.76%；江川区共发生事故 2 起，死亡 2 人，事故起数

同比减少 9 起，下降 81.82%，死亡人数同比减少 3 人、下降

60%；澄江市共发生事故 4 起，死亡 4 人，事故起数同比减

少 3 起，下降 42.86%，死亡人数同比减少 2 人、下降 33.33%；

峨山县共发生事故 4 起，死亡 4 人，事故起数同比减少 4 起，

下降 50%，死亡人数同比减少 4 人、下降 50%；新平县共发

生事故 3起，死亡 4人，事故起数同比减少 4起，下降 57.14%，

死亡人数同比减少 4 人、下降 50%；元江县共发生事故 6 起，

死亡 6 人，事故起数同比减少 11 起，下降 64.71%，死亡人

数同比减少 5 人、下降 45.45%。

三、1－7月事故特点

（一）部分县区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比重大。到 7 月末，

红塔区、华宁县、

通海县、易门县、

元江县 5 个县区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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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起数超 5 起以上，1-7 月共发生事故 39 起，占全市事故总

数的 75%，事故死亡 44 人，占全市死亡人数的 75.86%。

（二）设施设备、人员培训管理不到位，“三违”现象

等问题有所上升。7 月份，全市引发事故因素增多。1－7 月，

全市引发事故的 12 类隐患和问题中，员工教育培训、劳动

组织、没有安全

操作规程或不健

全、“三违”等

原因占全部总量

的 54.46%；设施

设备、安全设施

缺 少 或 存 在 缺

陷，生产场所环

境不良，个人防护用品缺少或有缺陷等原因占全部总量的

19.64%；其他原因占全部总量的 24.11%.

（三）道路运输业、建筑行业、制造业事故总量占比大。

1－7 月，全市

交通运输发生

事故 22 起、死

亡 28 人，事故

起数、死亡人

数分别占全市

事故原因类型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

技术和设计有缺陷 1

设备、设施、工具附件有缺陷 1 1

安全设施缺少或有缺陷 1 2 2 3

生产场所环境不良 1 1 1 2 1

个人防护用品缺少或有缺陷 2 1 2

没有安全操作规程或不健全 2 4 1

违反操作规程或劳动纪律 4 2 4 1 2 1 2

劳动组织不合理 1 2 2 1 2 1

对现场工作缺乏检查或指挥错误 1 1 3 1 1 2

教育培训不够、缺乏安全操作知识 2 3 6 4 5

非法违法 1 1

其他 8 2 5 5 4 1 2

1-7 月全市发生事故行业分布情况

事故起

数

占全市比重

（%）

死亡人

数

占全市比重

（%）

合 计 52 —— 58 ——

采矿业 3 5.77 3 5.17

制造业 10 19.23 10 17.24

建筑业 12 23.08 12 20.69

批发和零售业 1 1.92 1 1.72

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 22 42.31 28 48.28

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 3.85 2 3.45

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 1.92 1 1.72

教育 1 1.92 1 1.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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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总量的 42.31%和 48.28%；建筑行业发生事故 12起、死

亡 12人，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分别占全市事故总量的 23.07%

和 20.69%；制造业发生事故 10 起、死亡 10 人，事故起数、

死亡人数分别占全市事故总量的 19.23%和 17.24%。

（四）高处坠落、物体打击、机械伤害事故连续发生。

1－7 月，全市共发生物体打击事故 6 起、死亡 6 人，机械伤

害事故 5 起、死亡 5 人。自 3 月份起全市连续发生高处坠落

事故，3－7 月，全市共发生高处坠落事故 6 起、死亡 6 人，

三类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分别占工矿商贸及建筑施工事故总

数的（不含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)事故的 56.67%。


